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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范围
为加强对日用香料的质量控制，规范其安全使用的管理原则，以确保日用香精的质量，满足使用要求，特制定本管理指南。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538-2005 动物油脂 过氧化值测定
GB 7718-2011《预包装食品标签标准》
GB/T 11538-2006 精油毛细管柱气相色谱分析通用法
GB/T 11540 香料相对密度的测定
GB/T 14454.2 香料香气评定法
GB/T 14454.4 香料折光指数的测定
GB/T 14454.5 香料旋光度的测定
GB/T 14455.5-2008 香料 酸值或含酸量的测定
GB/T 21171 香料香精术语
GB/T 39009 精油命名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日用香料
指用于调配日用香精的各类基础物质，这些物质通过一定的工艺配方组合后，赋予日用消费品特定的香气，以提升产品的感官吸引力和使用体验。从来源来分一般包括天然香料，单离香料和合成香料。
3.2生产日期
产品成为最终商品的日期，包括包装或灌装日期，即将原料装入（灌入）包装物或容器中，形成最终销售和使用单元的日期。
3.3保质期
在标签标明的贮存条件下，保持日用香料品质的期限。在此期限内，日用香料完全适于使用。 
3.4储存条件
即在储存时为保证固有品质的稳定性而需要的温度、湿度、光照等环境条件。
3.5复检日期
为确保日用香料在储运过程以及在终端生产工厂的仓储环节中保持最佳质量，由企业设定的失效日期之前对日用香料的品质进行重新检验的日期。
3.6失效日期
指日用原料在规定的储存条件下，能够保持其预定质量、性能和安全性的最后日期。超过该日期后，可能发生变质、性能下降、有效成分流失或分解，甚至产生有害物质，从而无法保证其原有的使用效果或安全性。
4.总则
复检是为了通过定期的质量检查，确保日用香料在贮存、运输期间以及使用前的品质符合原标准或技术要求。对于符合原标准或技术要求的日用香料，重新设定其有效日期。对于不符合的，及时处理报废或以适当的方式进行加工处理达到规定要求。      
日用香料的生产和使用企业应建立复检的管理制度。并保留完整的复检记录包括但不仅限于：复检物料名称，批号，复检时间，复检数据，最终有效日期，批准人等。
复检次数原则上最多不得超过 3次。
5.复检的检验项目及规则
[bookmark: OLE_LINK1]5.1 根据香料的特性，复检项目应按照香料的检验要求。根据香料特性确定每次复检应做的必检项目包含但不限于如下：色泽、香气，气相色谱等（如有），其他如：
1）酸值：如易酸败原料，酸值应作为为复检项目；
2）水分：易吸潮原料，水分应作为复检测项目；
3）过氧化值：含有过氧化物的原料，过氧化值应作为复检项目；
4）旋光度：如有旋光要求的原料。
5.2  对原保质期大于等于1年的复检合格原料，每次延长不应超过一年；对于原保质期小于1年的复检合格原料，每次按其原有的保质期进行延期。
1) 原料离失效日期前1～3个月，启动复检，或根据需求开展复检。
2) 首次复检不合格，后续无需再进行复检；复检合格，根据原料特性，确定延期时长，如3个月、6个月，最长延期不应超过12个月;
3）第二次复检，依次类推，复检次数不得超过3次。
6．复检日用香料的管理 
6.1  对复检合格的日用原料的最新失效日期必须及时更新。企业可通过，
1 ）标识管理 
复检时间、失效日期按照年月日的顺序标注在产品外包装上，清晰且易于识别。不应覆盖原始产品标签 信息。当记录两次及两次以上复检时，不应覆盖或涂改上一次复检时间及失效日期。 
2）系统管理
复检时间和失效日期应及时在公司的系统中更新，以便企业进行库存管理。
6.2 对复检合格的原料，如库存中有其他的批次，可对失效日期做相应的调整，要先于未复检的原料的失效日期之前来满足“先进先出”的原则。
6.3 复检日用香料的贮存管理 
复检日用香料应当按照失效日期进行管控，应与未复检原料分区贮存管理，以便于实行“先进先出”的原则。
6.4 复检后的数据和检测结果应由质量部门出具报告并记录. 对复检符合规格要求的日用 香料，则应根据最新检测结果重新标注失效日期。


